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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评估通用指标体系 
（总分 110 分） 

 

（根据 2016 年本科专业评估试点修订） 

一级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权重） 

1. 生源质量与学生发展（10） 

1.1 生源质量（0.5） 

1.2 学生指导（0.3） 

1.3 管理服务（0.2） 

2. 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15） 

2.1 目标定位（0.4） 

2.2 制订完善（0.2） 

2.3 方案执行（0.4） 

3. 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15） 

3.1 课程体系（0.4） 

3.2 实践教学（0.3） 

3.3 教材建设（0.1） 

3.4 培养模式（0.2） 

4. 毕业要求与目标达成（15） 

4.1 毕业要求（0.2） 

4.2 目标达成（0.2） 

4.3 创新创业（0.3） 

4.4 毕业发展（0.3） 

5. 师资队伍与教学投入（20） 

5.1 基本情况（0.2） 

5.2 综合能力（0.3） 

5.3 教学投入（0.2） 

5.4 教师发展（0.1） 

5.5 国际化水平（0.2） 

6. 教学条件与学科支撑（15） 

6.1 教学条件（0.1） 

6.2 教学经费（0.2） 

6.3 实习基地（0.3） 

6.4 学科支撑（0.3） 

6.5 数字资源（0.1） 

7. 质量保障与持续改进（10） 

7.1 质量监控（0.3） 

7.2 跟踪评价（0.3） 

7.3 持续改进（0.4） 

8. 专业特色（10） 专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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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通用指标体系与基本要求 

（本指标体系与基本要求除 2 个一级指标“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1 个二级指标“毕业要求”外，适用于各本科专业。） 

一级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权重） 基本要求 

1. 生源质量与学生发展（10） 

1.1 生源质量（0.5） 
有积极、有效的吸引优秀生源的制度和措施。生源质量与发展态势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和

目标。 

1.2 学生指导（0.3） 

能持续跟踪学生在整个学业过程中的表现，对学生进行学习指导、职业规划、就业创业指导、

心理辅导等，制度和措施完善并得到有效执行，能够保证学生毕业时满足专业制订的学习成果

要求。 

1.3 管理服务（0.2） 
有明确、合理、可操作性强的转学、转专业、学分认定、学习年限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

发展的学籍管理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 

2. 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15） 

2.1 目标定位（0.4） 有公开、符合学校定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培养目标。 

2.2 制订完善（0.2） 

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的制订、修订制度，能够根据国家相关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订

的标准和质量要求，以及社会需求变化、学校和专业自身发展等进行定期评价与修订。培养目

标与培养方案的制订、修订过程有行业专家和毕业生代表参与，并取得良好的实质效果。 

2.3 方案执行（0.4） 
有制度和措施保障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公共类、专业类和实践类等各类课程按培养方案和教学计

划开出，课程开出率能够满足专业学习成果达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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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权重） 基本要求 

3. 课程体系与培养模式（15） 

3.1 课程体系（0.4） 

课程体系设置依据科学充分，内部各课程模块关系合理，能够覆盖本专业知识领域，体现专业

教育、素质教育与学习成果达成的要求。课程体系设置有本专业领域行业专家参与，并取得良

好实质效果。课程教学大纲符合课程目标和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课程教学符合课程体系和教

学大纲要求，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能够支撑本专业毕业要求的达成。 

3.2 实践教学（0.3） 
有与本专业理论教学和学习成果要求相适应的实践教学体系与毕业论文（设计）。实践教学学

分数占总学分数的比例符合教育部关于实践教学的相关要求。 

3.3 教材建设（0.1） 

重视教材和教学资料的建设、选用以及内容更新，教材和教学资料与课程和实践教学要求相适

应。教材与教学资料建设与选用的思路、举措符合学校人才培养的定位与目标，并取得良好的

效果。 

3.4 培养模式（0.2） 
积极探索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产学研协同育人、人

才培养国际化等符合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 

4. 毕业要求与目标达成（15） 

4.1 毕业要求（0.2） 
专业有明确、公开、可衡量的毕业要求与学习成果（见附注），且能够体现专业特色；所覆盖

的内容符合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 

4.2 目标达成（0.2） 
专业学习成果能支撑本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有目标达成评价体系，并能够对自身学习成果达

成进行评价。 

4.3 创新创业（0.3） 
建有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在校生创新创业课程与学分以及创新创业活动、成果和发展态势符合

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 

4.4 毕业发展（0.3） 毕业生的去向、就业及职业发展符合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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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权重） 基本要求 

5. 师资队伍与教学投入（20） 

5.1 基本情况（0.2） 
专业教师数量足够，结构合理，教学能力、学术水平满足教学需要并能够有效保证课程体系的

实施和学生学习成果的达成，且有国内外同行及行业专家参与教学活动。 

5.2 综合能力（0.3） 

专业教师能够明确自己在学生学习成果达成及评价过程中的责任和任务，不断改进教学工作，

提升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专业带头人的学术水平、在本领域的影响力符合学校和专业人才培

养定位与目标。 

5.3 教学投入（0.2） 

有制度措施保障专业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业指导。专业教师认真

备课、授课和对学生学业指导，积极参与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高层次教师参与本科专业教学、

教改、教研比例高，且效果良好。 

5.4 教师发展（0.1） 
有教师职业发展制度和措施，能够定期为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提供业务培训、学术交流、在职

进修等职业发展机会，教师参与程度高，并能有效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和专业能力。 

5.5 国际化水平（0.2） 
重视提高教师队伍国际化水平，有相应的制度保障，采取的措施和效果符合学校和专业的定位

与目标。 

6. 教学条件与学科支撑（15） 

6.1 教学条件（0.1） 
教学设施、公共基础设施、信息化平台以及图书信息资源的数量与功能满足学生学习及教师教

学的需要。建有良好的管理、维护、更新和共享机制，并能够有效实施。 

6.2 教学经费（0.2） 
教学经费充足，教学经费使用和管理规范，教学经费投入能够有效保证课程体系的实施和学生

学习成果的达成。 

6.3 实习基地（0.3） 
重视建设实践教学平台和校企合作育人平台，有相应的制度保障，有稳定的校内外实习实训基

地，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的实践活动和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多种形式的有效支持。 

6.4 学科支撑（0.3） 
学科支撑符合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与要求，学科能够有效辐射和带动专业建设和本科教学，学科

队伍成员参与本科教学比例高、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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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分值） 二级指标（权重） 基本要求 

6.5 数字资源（0.1） 
有符合学校和专业的定位与目标的数字化教学平台与信息化教学管理平台且运行有效；重视数

字化课程资源和教学资源建设，有制度和措施保障；数字化课程和教学资源运用效果良好。 

7. 质量保障与持续改进（10） 

7.1 质量监控（0.3） 
建有内部质量监控机制，对各教学环节有明确的质量要求，能够依据质量要求实施过程监控和

定期质量评价。 

7.2 跟踪评价（0.3） 
建有毕业生跟踪反馈、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等外部评价机制，定期对专业办学条件和人才培养

质量进行评价。 

7.3 持续改进（0.4） 质量监控与评价的结果被有效地用于专业建设和教学工作的持续改进。 

8. 专业特色（10） 专业特色 
专业办学中逐渐积累形成在专业设置、服务面向、课程体系、培养模式等方面独特的优势，并

得到社会与同行的认可。 

《“二级指标 4.1 毕业要求”【附注】》 

专业制订的毕业要求与学习成果能够体现专业特色并完全覆盖以下内容： 

（1）掌握通识教育类、学科基础类、专业基础类、专业类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并能将所学知识用于解释本专业领域及相关领域的现象和问题，了解

本学科发展前沿，具有国际视野。 

（2）能够应用本学科基本原理、方法对本专业领域及相关领域问题进行判断、分析和研究，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并形成解决方案。 

（3）能够恰当使用现代工具，对本专业领域数据信息进行收集和分析处理，完成所从事的专业领域任务。 

（4）能够使用书面和口头表达方式与国内外业界同行、社会公众就本专业领域现象和问题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 

（5）具有团队协作意识，能够在本学科及多学科团队活动中发挥个人能力，并能与其他成员进行协调合作。 

（6）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有创新创业能力及不断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 

（7）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熟悉本专业领域相关政策及法律、法规，能够在本专业领域实践活动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 

 


